
动漫小说的文网文证ICP证申请打包服务新办或转让

产品名称 动漫小说的文网文证ICP证申请打包服务新办或
转让

公司名称 厦门助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助游网络
型号:无
产地:全国

公司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F03栋901-6单元

联系电话  13646019223

产品详情

动漫类文网文

凡是在网站专门播放动画产品的网站，都必须动漫类型的文网文。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向上网用户收费或者以电子商务、广告、赞助等方式获
取利益，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需要办理《文网文》。
互联网文化产品是指通过互联网生产、传播和流通的文化产品，主要包括：

(一)专门为互联网而生产的网络音乐娱乐、网络游戏、网络演出剧(节)目、网络表演、网络艺术品、网络
动漫等互联网文化产品;

(二)将音乐娱乐、游戏、演出剧(节)目、表演、艺术品、动漫等文化产品以一定的技术手段制作、复制到
互联网上传播的互联网文化产品。
互联网文化活动是指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主要包括：

(一)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制作、复制、进口、发行、播放等活动;

(二)将文化产品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发送到计算机、固定电话机
、移动电话机、电视机、游戏机等用户端以及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供用户浏览、欣赏、使
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

(三)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展览、比赛等活动。

申请文网文的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均应申请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设立经营性



互联网文化单位应当符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1、注册资金不能低于1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涵盖游戏产品的不能低于1000万人民币；这个是需要注意
的。

2、经营场所的租赁合同或者房产证明。

3、有单位的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

4、 有确定的互联网文化活动范围;

5、具有合法的互联网文化产品来源渠道或互联网文化产品生产能力;

6、有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并取得相应从业资格的业务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7、适应互联网文化活动需要的设备、工作场所以及相应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

8、符合文化部关于互联网文化单位总量、结构和布局的规划;

9、根据《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不受理外商投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申请从事互联网
文化活动，允许香港和澳门的服务提供者设立由内地控股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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